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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第 149號法律公告

《2002年僱員再培訓條例 (修訂附表 2) 公告》

(由僱員再培訓局根據《僱員再培訓條例》

(第 423章) 第 31(2) 條訂立)

1. 培訓機構

 《僱員再培訓條例》(第 423章) 附表 2現予修訂，在第 25項㆗，廢除 "香港各界婦女

聯合協進會" 而代以 "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有限公司"。

主席

譚耀宗

2002年 10月 15日

註  釋

本公告更新在可為施行《僱員再培訓條例》(第 423章) 而提供或舉辦再培訓課程的培訓

機構名單㆗某㆒間機構的名稱。


